
 处理付款指令的截止时间 

银行工作日资金转移指令的
执行最后期限 

付款交割日期 

港币  下午 2 时 30 分之前 付款指令日期的同一个营业日 

下午 4 时之前 

上午 11 时之前 付款指令日期的同一个营业日 

瑞士法郎 上午 11 时之前 付款指令日期后的下一个营业日 

欧元 上午 11 时之前 付款指令日期后的下一个营业日 

英镑 
上午 11 时之前 付款指令日期后的下一个营业日 

 澳元和新西兰元 上午 11 时之前 付款指令日期后的下一个营业日 

日元 上午 11 时之前 付款指令日期后的下一个营业日 

新加坡元 上午 11 时之前 付款指令日期后的下一个营业日 

人民币  下午 2 时 30 分之前 付款指令日期后的下一个营业日 

上述货币以外的货币  上午 11 时之前  两个营业日 

• 资金转移指令应在银行工作日之正常营业时间发送至本行，即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9 时至下午 5时。

• 截止时间将根据每个交易货币的监管要求和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恕不事先通知。

• 在一般情况下，收款人通常能够在转帐当天起的二至七个工作日内收到客户转出的汇款。请注意，收
款人实际收到汇款的时间可能因转账目的地和/或收款银行而有改变。

瑞士盈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分行
于瑞士注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美元 
(超出200万瑞士法郎或同等值)

加元 

(超出200万瑞士法郎或同等值)

货币 

付款指令日期的同一个营业日 



用于基金认购和赎回截止时间的指示性准则 

请在下列截止时间之前将您的基金认购和赎回订单发送给我们： 

 资金类型  截止时间（香港） 

 EFG 亚洲核准或授权基金
（人民币计价基金和对冲基金除外^） 

下午 2 时 

瑞士盈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分行
于瑞士注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免责声明

这些指示性准则仅以提供相关信息为目的，并以最大努力提供给本行的客户。本行在截止时间或之
前收到的任何基金认购或赎回订单（简称“基金订单”），均不构成对任何成功执行任何基金订单
以及在任何指定时间或依照任何特定条款执行的确认、担保或承诺。此外，本行可以（但没有义
务）在同一天处理本行在截止时间之后收到的任何基金订单。如果任何基金订单未能在本行的营业
日收到，本行保留在下一个工作日处理该等基金之权利。

还请注意，基金订单的安排和执行受到转让代理的条款及细则，以及基金/基金管理者的规定、条款
及细则的约束，上述内容可能会因每个基金而有所不同，并且可能会随时更改，恕不另行通知。我
们强烈建议阁下参阅最新的基金说明书，并联络基金公司，以再次确认有关特定基金的具体规定、
条款及细则。您的基金订单不会被确认执行，除非您收到本行相关的书面确认。

除非您另有特别要求，否则在您下单的同一天未执行的任何基金订单，将自动在下一个可性的交易
日或期间内执行。您的基金订单将始终保持有效，直至该等基金订单已成功执行或由您撤回并被本
行接受为止。

^关于人民币计价基金和对冲基金的截止时间，请与您的客户关系主任联系。

 中英文本如有歧异，应以英文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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